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２２

证券简称：山东海化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９

山东海化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二

○

一一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山东海化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二

○

一一年第一次临时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下发给公司九名董事。 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由董事长

李云贵先生主持，公司九名董事参加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审议情况

１

、关于挂牌转让山东海化盛兴化工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及债权的议案

公司将通过北京产权交易所以股权不低于

２

，

１７６．２２

万元及债权

９

，

７５９．５５

万元的价格对外

挂牌转让山东海化盛兴化工有限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及债权（具体情况见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

报》和《证券时报》的《山东海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挂牌转让山东海化盛兴化工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及债权的公告》）。

该项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２

、关于修改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管理制度部分条款的议案（修改内容详见附件，全文见

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

该项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特此公告。

山东海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十九日

附件：关于修改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管理制度部分条款的议案

１

、原第二条 第一款 董事会是负责公司内幕信息管理工作的机构，董事会秘书负责组织

实施董事会关于内幕信息管理的工作，当董事会秘书不能履行职责时，由证券事务代表代行

董事会秘书的职责。 证券部门具体负责公司内幕信息登记备案的日常管理工作。

修改为：董事会是负责公司内幕信息管理工作的机构，应当保证内幕信息知情人档案真

实、准确和完整，董事长为主要责任人，董事会秘书负责组织实施公司关于内幕信息管理工作

和内幕知情人的登记入档事宜，监事会应当对内幕知情人登记管理实施情况进行监督。 证券

部门具体负责公司内幕信息登记备案的日常管理工作。

２

、原第十条 董事会秘书应在相关人员知悉内幕信息的同时登记备案，登记备案材料至

少保存三年以上。

修改为：董事会秘书应在相关人员知悉内幕信息的同时登记备案，登记备案材料至少保

存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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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海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挂牌转让

山东海化盛兴化工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及债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挂

牌转让山东海化盛兴化工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及债权的议案》。 公司将通过北京产权交易所

（以下简称“北交所”）以股权不低于

２

，

１７６．２２

万元及债权

９

，

７５９．５５

万元的价格对外挂牌转让山

东海化盛兴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兴化工”）

１００％

的股权及债权。

本次交易无需经股东大会审议，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 会前公司就此议案充分征求了独立董事的意见，独立董事对此议案无异议。

二、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盛兴化工的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山东海化盛兴化工有限公司

住所：青州市稷山路

１５９１

号

法定代人：陈风光

注册资本：

５０００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经营范围：尿素、合成氨、双氧水、甲醇的生产、销售。

２

、股权结构

盛兴化工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１００％

的股权，且该股权不存在抵押、质押情

况，也不存在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没有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３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３０

日，公司对盛兴化工的债权

９

，

７５９．５５

万元。 公司在转让盛兴化工股权

时，一并转让对其债权，以确保公司债权不受损失。

公司不存在为盛兴化工提供担保、委托理财等情形。

三、盛兴化工审计、评估情况

公司聘请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审计、评估机构对盛兴化工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３０

日

的资产负债等情况进行了审计、评估，并分别出具了审计、评估报告。

经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山东分所审计，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３０

日，盛兴化工总资产

１０

，

４０８．２４

万元，负债总额

９

，

８２２．７４

万元，净资产

５８５．５０

万元。

经北京国友大正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 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３０

日， 评估结果如下

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Ａ Ｂ Ｃ ＝ Ｂ－ Ａ Ｄ＝Ｃ ／ Ｂ×１００％

流动资产

１ ７８３．０１ ７８６．９２ ３．９１ ０．５０

非流动资产

２ ９

，

６２５．２３ １１

，

１４８．８５ １

，

５２３．６２ １５．８３

其中

：

长期股权投资

３ － － －

固定资产

４ ６

，

７４８．９６ ６

，

０１１．３４ －７３７．６２ －１０．９３

在建工程

５ － － －

无形资产

６ ２

，

８７６．２７ ５

，

１３７．５１ ２

，

２６１．２４ ７８．６２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７ － － －

资产总计

８ １０

，

４０８．２４ １１

，

９３５．７７ １

，

５２７．５３ １４．６８

流动负债

９ ９

，

８２２．７４ ９

，

７５９．５５ －６３．１９ －０．６４

非流动负债

１０ － － －

负债总计

１１ ９

，

８２２．７４ ９

，

７５９．５５ －６３．１９ －０．６４

净 资 产

１２ ５８５．５０ ２

，

１７６．２２ １

，

５９０．７２ ２７１．６９

四、本次股权及债权转让的目的及对公司影响

１

、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

根据目前盛兴化工所拥有的资产情况，通过股权及债权转让的方式，盘活盛兴化工资产，

加快公司对其债权的清收，优化公司产业结构，进一步提高公司资产质量，有利于公司围绕主

业长远发展。

２

、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生产经营的影响

本次转让如能顺利实现，盛兴化工将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有利于减轻公司生产

经营负担及改善公司财务状况，进一步增强公司核心竞争能力。 按目前挂牌价，此次股权转让

对公司利润不会产生较大影响。

３

、盛兴化工股权及债权挂牌转让后，公司与盛兴化工将不存在关联关系。

五、其他事宜

由于公司本次交易采取挂牌方式转让盛兴化工

１００％

的股权及债权，因此，本次交易完成

时间尚不确定。 公司将根据信息披露相关规则要求，对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六、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２

、山东海化盛兴化工有限公司专项审计报告〔中瑞岳华鲁专审字（

２０１１

）第

０６３

号〕。

３

、 山东海化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所持有的山东海化盛兴化工有限公司股权项目资产评

估报告〔国友大正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１９１Ｂ

号〕。

特此公告。

山东海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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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山东海化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０

山东海化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

二

○

一一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山东海化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二

○

一一年第一次临时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下发给公司五名监事。 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由监事会

主席丁红玉女士主持，公司五名监事参加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审议情况

１

、关于挂牌转让山东海化盛兴化工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及债权的议案

公司将通过北京产权交易所以股权不低于

２

，

１７６．２２

万元及债权

９

，

７５９．５５

万元的价格对外

挂牌转让山东海化盛兴化工有限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及债权。

该项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５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２

、《关于修改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管理制度部分条款的议案》

该项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５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特此公告。

山东海化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十九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20

2011

年

11

月

19

日 星期六

证券代码：

002115

证券简称：三维通信 公告编号：

2011－034

三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三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11

月

11

日以书面传真、

电话、专人送达等方式发出，会议于

2011

年

11

月

18

日上午在杭州市滨江火炬大道

581

号公司会

议室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应参加会议董事

9

人，实际参加会议董事

9

人。 本次会议召开程序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以书面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审批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担保额度的议

案》。 同意：为浙江三维无线科技有限公司在

2012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期间签署的，最高

余额不超过

15000

万元（含一亿伍仟万元）、单笔金额不超过

7000

万元（含七千万元）的借款提

供担保；为杭州紫光网络技术有限公司自

2012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之间签署的，最高

余额不超过

3000

万元（含叁仟万元）人民币，单次金额不超过

2000

万元（含贰仟万元）的借款提

供担保；为广州逸信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自

2012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之间签署的，最高

余额不超过

1000

万元人民币（含壹仟万元），单次金额不超过

1000

万元（含壹仟万元）的借款提

供担保。

二、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在香港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议案

内容详见

2011

年

11

月

19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和《证券时报》的《公司

对外投资公告》，公告编号

2011-035

。

特此公告。

三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11

月

19

日

证券代码：

002115

证券简称：三维通信 公告编号：

2011－035

三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

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对外投资概述

1

、

2011

年

11

月

18

日，三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了《关于在

香港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同意：由三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自有资金购汇后独家投资设

立全资子公司，拟注册资本：

300

万元美元。

2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经本公司三届十一次董事会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

通过，授权公司董事长全权办理确定公司名称、申请审批、注册登记等一切相关事宜。 该香港

子公司的设立须经相关政府部门批准后方可实施。

3

、本次投资不存在交易对方，本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本公司是本次投资设立香港公司的唯一投资主体，无其他投资主体，故无需签定对外投

资合同。

三、拟设立公司基本情况

1

、拟注册公司名称：三维通信（香港）有限公司（暂定名，以香港公司注册处核准的名称为

准，以下简称

"

三维香港

"

）

2

、经营范围：对外投资，国际市场合作开发；进出口贸易等（以最终注册结果为准）。

3

、注册资本：

300

万元美元，公司出资比例为

100％

。

4

、资金来源及出资方式：经外汇管理部门批准后，公司以自有人民币资金兑换外汇，作为

对

"

三维香港

"

投资的资金来源。

5

、法定代表人：李越伦

四、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为了充分把握中国企业参与国际通信设备和服务市场分工的宝贵机会，促进公司与国际

市场的交流与合作，及时获取国际市场的最新信息，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推进公司的国际化进

程，加速拓展国际业务，全面提高企业竞争力，经公司三届十一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决定设立

"

三维香港

"

。

设立

"

三维香港

"

主要的风险有：

1

、经营法律风险。 三维香港作为公司国际业务的实施平

台，在商业拓展、业务合作等方面将遵循香港法律及国际商事法律的规范和调整，由于公司处

于国际化转型过程中，能否快速准确适应香港法律及国际商事法律环境有赖于公司经营管理

团队综合素质的提高。

2

、经营业绩波动的风险。由于公司的国际业务处于上升期，三维香港的

经营业绩受自身业务拓展的能力和合作伙伴的协作能力等多种因素影响，业务发展初期存在

经营业绩波动的风险。

短期内，

"

三维香港

"

的设立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重大的影响。

五、备查文件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三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11

月

19

日

证券代码：

002115

证券简称：三维通信 公告编号：

2011－036

三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

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浙江三维无线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三维无线

"

）、杭州紫光网络技

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紫光网络

"

）、广州逸信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广州逸信

"

）

●

本次担保数量及累计为其担保数量：

1

、为浙江三维无线科技有限公司在

2012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期间签署的，最高余

额不超过

15000

万元（含

15000

万元）、单笔金额不超过

7000

万元的借款提供担保；

2

、为杭州紫

光网络技术有限公司自

2012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之间签署的， 最高余额不超过

3000

万元人民币（含截止公告日已经发生的

800

万元），单笔金额不超过

2000

万元的借款提供担保；

3

、为广州逸信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自

2012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之间签署的，最高余额

不超过

1000

万元人民币， 单笔金额不超过

1000

万元的借款提供担保。 合计担保额度

24000

万

元。

●

本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额：

800

万元。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截至本公告日止

,

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一、为全资子公司浙江三维无线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

（一）担保情况概述

2011

年

11

月

18

日召开三届十一次董事会会议，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方式审

议通过了《关于审批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担保额度的议案》，董事会同意为浙江三维无线科技有

限公司在

2012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期间的发生的， 最高余额不超过

15,000

万元人民币

（含

15,000

万元），单笔金额不超过

7,000

万元的贷款提供担保。 在此额度内，授权公司董事长

与金融机构签订（或逐笔签订）具体担保协议，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方式，保证担保期限

按合同约定履行。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截止

2010

年

12

月

31

日， 三维无线总资产

10,497.78

万元， 总负债

2,946.43

万元， 净资产

7,

551.35

万元， 资产负债率

28.07 %

；

2010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2,026.08

万元， 实现净利润

611.75

万元。

截止目前，三维无线除对三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自身担保

8700

万元以外，无对外担保。

（三）担保权限及担保协议签署

本公司章程第

41

条规定：公司下列对外担保行为，须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1

、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

,

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的

50%

以后提供的任何担保；

2

、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30%

以后提

供的任何担保；

3

、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

的担保对象提供的担保；

4

、单笔担保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0%

的担保；

5

、对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的担保。

公司章程第

110

条第（四）款规定：对外担保：除公司章程规定应由股东大会审议的对外

担保事项外，其他的对外担保必须取得董事会全体成员三分之二以上签署同意；董事会在决

定对外担保时，应同时经全体独立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公司为三维无线提供担保的现有余额

1,500

万元，包含在本次担保的最高余额范围之内，

符合本次审批最高余额

8,000

万元的要求。

因此，本次对外担保决策权限符合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本次董事会决定系赋予对三维无线提供最高额余额担保的额度，授权公司董事长具体负

责签署相关担保协议；如在额度内，公司对外担保数量或担保对象条件达到公司章程第

41

条

规定要求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为控股子公司杭州紫光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

（一）担保情况概述

2011

年

11

月

18

日召开三届十一次董事会会议，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方式审

议通过了《关于审批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担保额度的议案》，董事会同意为杭州紫光网络技术有

限公司自

2012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之间发生，最高余额不超过

3000

万元人民币（含三

仟万元），单笔金额不超过

2000

万元的借款提供担保。 在此额度内，授权公司董事长与金融机

构签订（或逐笔签订）具体担保协议，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方式，保证担保期限按合同约

定履行。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紫光网络成立于

2003

年

4

月

7

日，注册号：

330100400011635

；注册资本

2500

万元人民币；合

资经营（港资）企业；经营范围：开发、制造：微波无源器件、计算机软件；销售：本公司生产的产

品。 公司拥有其

1275

万元的出资，占其注册资本的

51%

，紫光网络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截止

2010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

14,181.10

万元，总负债

4,990.75

万元，净资产

9,190.35

万元，资产负债率

35.19%

；

2010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8

，

600.30

万元，实现净利润

668.54

万元。

截止目前，紫光网络无对外担保。

（三）担保权限及担保协议签署

按照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

(

证监发【

2005

】

120

号

)

的相关

规定及公司章程规定，股东大会和董事会是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决策机构，公司董事会有权

决定本次担保。

公司为紫光网络提供担保的现有余额

800

万元，包含在本次担保的最高余额范围之内，符

合本次审批最高余额

3000

万元的要求。

本次董事会决定系赋予对紫光网络提供最高额余额担保的额度，授权公司董事长具体负

责签署相关担保协议；如在额度内，公司对外担保数量或担保对象条件达到公司章程第

41

条

规定要求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为子公司广州逸信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

（一）担保情况概述

2011

年

11

月

18

日召开三届十一次董事会会议，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方式审

议通过了《关于审批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担保额度的议案》，董事会同意为广州逸信电子科技有

限公司自

2012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之间发生，最高余额不超过

1000

万元人民币（含壹

仟万元），单笔金额不超过

1000

万元的借款提供担保。 在此额度内，授权公司董事长与金融机

构签订（或逐笔签订）具体担保协议，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方式，保证担保期限按合同约

定履行。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广州逸信成立于

2005

年

4

月

11

日，注册号：

440106000106671

；注册资本

12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计算机网络及软硬件、电子产品、通讯设备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通信

设备安装、维护、技术服务；批发和零售贸易（国家专营专控项目除外）。 公司持有其

51%

股权。

截止

2010

年

12

月

31

日， 广州逸信总资产

4,098.96

万元， 总负债

2,561.99

万元， 净资产

1,

536.97

万元，资产负债率

62.50%

；

2010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4,260.28

万元，实现净利润

48.90

万元。

截止目前，广州逸信无对外担保。

（三）担保权限及担保协议签署

按照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

(

证监发【

2005

】

120

号

)

的相关

规定及公司章程规定，股东大会和董事会是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决策机构，公司董事会有权

决定本次担保。

公司为广州逸信提供担保的现有余额为零。

本次董事会决定系赋予对广州逸信提供最高额余额担保的额度，授权公司董事长具体负

责签署相关担保协议，并及时进行公告；如在额度内，公司对外担保数量或担保对象条件达到

公司章程第

41

条规定要求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董事会意见

2011

年

11

月

18

日，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基于公司生产经营和资金合理使用的需

要，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审批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担保额

度的议案》。

独立董事张鹏、胡小平、裘益政关于为他人提供担保的独立意见：

公司上述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事项，符合公司实际经营需要，经过董事会审议批准，不存

在对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的担保，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决策程序

合法、有效。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公告发布日， 公司实际对杭州紫光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的担保累计余额为人民币

800

万元。公司对子公司的担保累计余额

800

万元

,

占

2010

年末公司经审计净资产值的

1.09%

，逾

期担保

0

元。

除上述担保外，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对外担保，无逾期担保。

五、备查文件

1

、《公司三届十一次董事会决议》

2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三届十一次董事会相关事项的专项说明及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三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11

月

19

日

证券代码：

600837

证券简称：海通证券 公告编号：临

2011-023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获得

中国证监会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1

年

11

月

17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

行境外上市外资股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1[1821]

号），核准公司发行不超过

1,413,810,000

股境

外上市外资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

元，全部为普通股。 完成本次发行后，公司可到香港联合交易

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香港联交所

"

）主板上市。 完成本次发行后，划转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

会持有的不超过公司

141,381,000

股国有股转为境外上市外资股。

本次发行上市尚需取得香港联交所的最终批准。

特此公告。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11

月

17

日

证券代码：

002206

证券简称：海利得 公告编号：

2011-061

浙江海利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公司网址及邮箱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

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由于公司网站域名变更，公司网站新域名为

www.halead.com,

原网站域名继续使用至

2012

年

7

月。

董事会秘书的邮箱变更为：

lpf@halead.com

证券事务代表的邮箱变更为：

pxc@halead.com

、

002206@halead.com

上述变动给投资者带来不便，敬请谅解。

特此公告！

浙江海利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11

月

18

日

证券代码：

600481

证券简称：双良节能 编号：

2011-44

证券代码：

110009

证券简称：双良转债

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化工装置停车检修公告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苏利士德化工有限公司计划于

2011

年

11

月

20

日起，对两套

21

万吨

/

年苯

乙烯装置进行例行检修，预计停车检修时间为

35

天，具体开车时间将另行公告。

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11

月

19

日

证券代码

600275

证券简称：

ST

昌鱼 编号：临

2011-025

号

湖北武昌鱼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由于近期媒体报道传闻我公司被湖北省内某知名酒厂借壳等事项

,

为了避免公司股票异

常波动

,

特申请本公司股票于

2011

年

11

月

18

日起紧急停牌，待公司核查清楚后，

11

月

23

日刊登

核查结果公告时复牌。

特此公告

湖北武昌鱼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11

月

18

日

股票代码：

000518

股票简称：四环生物 公告编号：临

-2011-28

号

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澄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传闻情况

传闻（

1

）：近日每日经济新闻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等媒体报道了关于

"

四环生物追讨

北京四环股权

"

中有关

"

四环生物

1

亿元被骗

"

及

"

四环生物将不得不把北京四环近半的利润拱

手相送

"

的信息。

传闻（

2

）：近日证券日报上有一篇

"

四环生物

2.4

亿接手落后项目 新能源出资方出逃

"

的报

道。

二、澄清说明

经公司董事会调查核实，针对上述传闻事项说明如下：

传闻（

1

）中关于

"

上亿元买进未注册专利，四环生物可以说是上了个大

"

当

""

及

"

据

2010

年

年报显示，北京四环净利润约为

1437

万元。这也意味着，在股权划转完成后的一年时间里，四环

生物将不得不把北京四环近半的利润拱手相送

"

所述不属实。

1

、事情经过：北京四环生物制药有限公司从

2007

年

11

月底就与高世英先生开始合作（详见

2007

年

11

月

30

日证券时报本公司公告临

-2007-23

号及

2007

年

12

月

14

日证券时报本公司公告

临

-2007-25

号）。

2010

年

9

月

20

日本公司作为甲方、北京维达法姆科技有限公司作为乙方、北京

四环生物制药有限公司作为丙方，三方签署《协议书》。（相关公告详见

2010

年

9

月

27

日证券时报

本公司公告临

-2010-28

号）。当时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战略委员会根据北京维达法姆科

技有限公司、高世英提供的信息及中介机构的估值情况为基础，为了能够使子公司北京四环更

好地发展，使北京四环在将来更好地开发新型生物药剂，加快公司产业发展的步伐，使公司能

够稳健的发展， 提议出售其

45%

的股权换取白介素

2

、 干扰素、

EPO

、

G-CSF

等舌下含片专有技

术，与北京维达法姆科技有限公司签订《协议书》并将股权转让给它，最终此议案在本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上审议通过。

本公司就与北京维达法姆科技有限公司、 第三人高世英北京四环的股权转让纠纷一案向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不存在其它纠纷。

2

、北京维达法姆科技有限公司当时是以技术（评估价值为人民币

11400

万元）作价

1

亿元换

取北京四环

45%

的股权，本公司没有支付

1

亿元给北京维达法姆科技有限公司，不存在金钱上

的交易，不存在所谓的

"1

亿元被骗

"

。

3

、由于子公司北京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未分配利润为负，因此没有进行过分红，不存在

所谓的

"

利润拱手相送

"

。

本公司与控股公司新疆爱迪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沟通并确认：传闻（

2

）中关于

"

落后项目

"

及

"

出资方出逃

"

所述不属实。 在此新疆爱迪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对文中所提到的事项做如下

说明：

1

、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投资新疆爱迪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过程如下：

①

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0

年

9

月份对新疆爱迪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增资

1.5

亿

元。 （相关公告详见

2010

年

9

月

9

日证券时报本公司公告临

-2010-22

号）

②

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江阴四环投资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6

月份分别以

5000

万元收购北京大河之洲集团有限公司所持有的新疆爱迪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4.85%

的股

权，以

4000

万元收购太原天海恒达科技有限公司持有爱迪新能源

12%

的股权。 至此，上市公司

将直接和间接持有爱迪新能源

70.97%

的股份。

（相关公告详见

2011

年

6

月

14

日证券时报本公司公告临

-2011-13

号）

2

、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累计

2.4

亿元投资新疆爱迪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项目，项目

说明如下：

发明专利

"

煤焦油加氢制柴油用催化剂及利用该催化剂制备柴油的工艺

"

及相关专有技

术，专利号

ZL 2005 1 0012554.4,

申请日：

2005

年

5

月

25

日，专利权人：太原天海恒达科技有限公

司。 此专利及其专有技术经北京湘资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估值为人民币

14298

万元。 目

前相关技术仍在不断改进。

（相关公告详见

2010

年

9

月

28

日证券时报本公司公告临

-2010-31

号）

在过去几十年，随着我国钢铁工业的发展，炼焦产业也发展壮大起来，其中副产

1800

万吨

高温煤焦油；同时随着近几年半焦工业的发展，也产生了将

1500

万吨的中低温煤焦油；而且随

着煤制气、煤低温干馏等煤化工产业的发展，也会产生大量的中低温煤焦油。 所以本项目的原

料是非常充足的。除了高温煤焦油适合加工为化学品外，其余中低温煤焦油由于组份集中度低

和部分高温煤焦油馏份更适合通过催化加氢制备清洁燃料油； 这样可以减少直接燃烧带来的

大量污染，而且可以提高油品的品质。 所以该项目的技术路线合理，节能减排，市场广阔，经济

效益好。

基于以上情形，国家大力支持，科技部，发改委和各级政府部门都把该项目列为重点技术

攻关项目。财政部预备启动的煤专项项目也把该项目列为八大项目之一。同时本项目也被第三

次全国科技援疆及山西省重点挑选，列为对口援疆项目，是符合国家要大力支持新疆发展政策

的好项目。

新疆爱迪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在人力资源方面， 企业内部在与中科院山西煤化所充分合

作的基础上，培养了一批用于此项目的实用型人材，其中高级工程师

2

名，工程师及助理工程师

等

10

名，并已在中科院山西煤化所及太原今诚联众焦化科技有限公司学习培训，目前新疆爱迪

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管理办公人员和技术人员一共为

53

人。

目前项目建设进展顺利，土建工程已基本结束，核心设备订货完成，正在积极组织冬季施

工，为来年的设备安装调试做准备，准备于

2012

年

4

月左右试车，并于

2012

年

6

月左右正式投产。

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累计投资

2.4

亿元， 其中

4000

万元用于收购太原天海恒达科

技有限公司持有爱迪新能源

12%

的股权， 而天海恒达科技有限公司当时是以技术入股新疆爱

迪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因此新疆爱迪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应有现金合计为

2

亿元。 目前新疆

爱迪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用于研发中试等前期费用、预付设备材料款、支付工程款、购入固定

资产等费用合计约

11190

万元，银行存款有约

8980

万元。 不存在所谓的

"

出资方出逃

"

的情况。

三、必要的提示

1.

本公司为了维护全体股东的利益对于北京四环股权纠纷的问题将依法捍卫自身权益。

2.

经公司财务部初步预算，公司

2011

年全年净利润大约为

500-800

万元。

3.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要以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及巨潮网（

http://www.cnin－

fo.com.cn

）所刊登的公告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1

月

18

日

证券代码：

002327

证券简称：富安娜 公告编号：

2011-061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除梅连清董事以外的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

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梅连清董事由于无法取得联络，因而未知能否保证本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请投资者特别关注。

一、重要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

、本次会议第三项提案《关于

<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订案

>

的议

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

二、会议通知情况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在

2011

年

11

月

2

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已经披露。

三、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1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

、会议时间：

2011

年

11

月

18

日（星期五）上午

9:30

3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林国芳先生

4

、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南油工业区南光路富安娜工业大厦，公司会议室

5

、召开方式：现场会议方式。

6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

规定。

四、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11

名，代表股份总数

85,173,550

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3.61%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五、会议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经过认真审议， 以记名投票的方式对提交本次会议审议

的议案进行了表决，并通过决议如下：

1

、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议罢免梅连清先生公司董事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85,173,55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

；表决结果为

通过。

此次罢免未导致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人数。 公司董事会将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的

规定，尽快提名董事候选人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

、审议通过了《关于改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85,173,55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

；表决结果为

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网站（

http://www.cninfo.com.cn

）于

2011

年

10

月

10

日刊登的

《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3

、审议通过了《关于

<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订案

>

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85,173,55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

；表决结果为

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网站（

http://www.cninfo.com.cn

）于

2011

年

10

月

10

日刊

登的《公司章程（

2011

年

9

月）》及《公司章程修订案》。

六、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中银（深圳）律师事务所就本次会议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

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合法；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

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七、备查文件目录：

1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中银（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一月十八日

股票代码：

002050

股票简称：三花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62

浙江三花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设立杭州先途电子有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1

、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浙江三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以自有资金出资人民币

4500

万元，在杭州经

济技术开发区设立杭州先途电子有限公司。近日，杭州先途电子有限公司已取得杭州市工商行

政管理局颁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

重大资产重组。

2

、投资行为所必需的审批程序

根据《公司章程》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七）款规定，董事长有权决定占公司最近经审计净资

产总额的

10%

以下的对外借款、对外投资、资产购置。 为此，本次对外投资事项的批准权限在公

司董事长对外投资权限内，并已经公司董事长批准。

二、投资主体介绍

投资主体为本公司，无其他投资主体。

三、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杭州先途电子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白杨街道

12

号大街

289-2

号

2

幢

注册资本：

45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张亚波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生产：变频控制器电路板。 一般经营项目：技术开发、技术服务：

电子产品、变频控制器电路板；批发、零售：变频控制器电路板。

四、设立公司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随着国家将节能减排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突破口， 节能减排的环保产品将成为

未来发展的趋势，为此，公司决定在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设立公司，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系统

解决方案，达到系统节能和优化控制的目的，逐步实现从

"

成本领先

"

到

"

技术领先

"

的战略跨

越。

五、备查文件

杭州先途电子有限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浙江三花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11

月

19

日

证券代码：

600535

证券简称：天士力 编号：临

2011-040

号

天津天士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两家

CRO

公司签订复方丹参滴丸全球

FDAIII

期

临床研究合作意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天津天士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

天士力

"

）全资子公司天士力（北美）药

业有限公司（

Tasly America Pharmaceuticals, Inc.

）于

2011

年

11

月

18

日与两家

CRO

（委托合同研

究机构，

Contract Research Organization

）公司

ICON

（纳斯达克股票代码

: ICLR

）及

PAREXL

（纳斯达克股票代码

:PRXL

） 签订了复方丹参滴丸全球

FDAIII

期临床研究合作意向：

ICON

及

PAREXL

将向公司提供广泛的临床服务，并协助公司开展复方丹参滴丸全球

FDAIII

期临床试

验。

一、合作方情况介绍

天士力（北美）药业有限公司（

Tasly America Pharmaceuticals, Inc.

），注册资本

100

万美元，

注册地点为美国马里兰州，经营范围：开发、制造、进出口、销售以及投资于营养和医药产品。

该公司主要负责天士力产品在美国的业务拓展和认证工作。 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资

产总额人民币

901.05

万元、负债总额人民币

1.72

万元，该年度营业收入人民币

672.73

万元、净

利润人民币

-48.22

万元，以上数字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ICON

（

ICON Public Limited Company)

，是全球第五大

CRO

公司，向全球的医药、生物技术

和医疗器械企业提供外包研发服务， 专注于从化合物选择到

Ⅰ-Ⅳ

期临床研究的战略开发、

管理和项目评估，其公司总部设在爱尔兰都柏林，目前在

39

个国家设有

69

个办事处，拥有约

8300

名员工。 更多信息请访问

http://www.iconplc.com

。

PAREXL(PAREXEL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

，是全球领先的生物制药服务公司，公司面

向全球制药业、生物技术业以及医疗设备业提供广泛的基于知识的合同研究、医学交流和咨

询服务。

PAREXEL

公司致力于提供可加快产品上市以及向高端市场渗透进程的解决方案，业

已开发出了从药物开发和法规咨询到临床药理学、临床试验管理、医学教育和赔偿等开发和

商业化整个系统领域的重要专门技术。

PAREXEL

公司的子公司

Perceptive Informatics

公司提

供包括医学成像在内的先进技术解决方案，以加快临床开发进程。

PAREXEL

公司总部位于马

萨诸塞州波士顿的郊区，在

52

个国家设立了

71

个业务点开展业务，拥有

10,550

名员工。更多信

息请访问：

http://www.parexel.com

。

二、合作内容及意义

天士力（北美）药业有限公司负责承担公司在全球范围内实施复方丹参滴丸

FDAIII

期临床试

验工作，与两家全球领先的

CRO

公司建立战略合作关系

,

公司将利用

CRO

公司在临床管理方

面的资源和经验，以保证复方丹参滴丸全球

FDAIII

期临床试验的顺利开展。 此次合作将有利

于公司进一步探索现代中药国际化开发的标准化流程，并搭建起新药开发的全新平台。

特此公告。

天津天士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11

月

18

日


